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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大发〔2017〕36号

关于印发《井冈山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单位，各部门，工会、团委：

《井冈山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暂行)》已于2017年11月17日经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井冈山大学

2017年12月27日

井冈山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暂行）

  总  则

为了稳步发展我校外国留学生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

量，吸引更多优秀外国留学生来我校学习，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增进外国留学生对江西和我校的了解，提升我校的知名度，加快我校教育国际化进程，根据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参照《井冈山大学学生奖励实施办法》，结合我校外国留学生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外国留学生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法》不具有中国国籍，拥有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准备申请来我校学习或已在我校学习的学生。

种类及来源

奖学金种类

1.省级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2.校级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第四条奖学金来源

1.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出资设立，每年以江西省财政厅、教育厅下拨的奖学金金额为准。

2.校级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由学校根据《江西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赣财教[2013]56号）要求，按照不低于在校外国留学生缴纳学费总额的5%安排专项经费预算，列入国际学院年初预算。如当年有结余可结转到下一年使用。

第三章 适用范围
第五条  适用范围
1. 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面向正在申请来我校学习的优秀留学生新生和学校新开拓的或需要扶持的留学生专业新生，包括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和学习时间在半年以上的进修生，不含港澳台学生。
2.校级奖学金面向已在我校学习的对华友好、成绩优秀、品德优良的2年级及以上外国留学生学历生，不含港澳台学生。

第四章 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选

第六条 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评选时间和名额按江西省教育厅通知执行。

奖励标准、申请条件按照《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章 校级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选

第七条  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以班级为单位，按照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得分择优推荐。各等级比例及奖励标准分别为：
1.特等奖：评定比例不超过学生人数的1%，奖金每人10000元。

2.一等奖学金：评定比例不超过学生人数的3%，奖金每人5000元。

3.二等奖学金：评定比例不超过学生人数的7%，奖金每人3000元。

4.三等奖学金：评定比例不超过学生人数的10%，奖金每人2000元。

第六章 评审和管理

第八条 国际学院是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第九条 学校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是我校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评审机构，由分管校领导任组长，国际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计财处处长及相关学院党委书记为成员。
第十条 学校对获奖外国留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奖金，张榜公布。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国际学院依据本办法制定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实施细则和校级外国留学生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13年制定的《井冈山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际学院负责解释。 

井冈山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12月27日印发
★





井冈山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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